
114學年度育成高中學校日
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簡介

教務處註冊組 2025/9/13



主要報告內容:

 取得高中畢業證書條件?

 如何取得學分？

 如何利用校務行政系統查詢累積學分？



取得高中畢業證書條件？



如何才能畢業？

1.應修課程及取得學分

「須修習：182學分；須取得：至少150學分」。

且取得的學分中應符合各課程必選修通過標準。

2.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。

相關規定請參閱學校日手冊P.12



畢業條件 (普通班學生)

畢
業
條
件

1.應修課程及學分
「應修總學分數為182學分；其中需至少150學分及格。

150學分中須包含：102必修（部定必修及校定必修）+ 40選修」。

2.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。

符合 不符合
但有120學分

不符合
且未達120學分

畢業證書 修業證書 歷年成績單



150 學分

選修
40學分

必修126學分 選修56學分

必修102學分

必修或選修 8 學分(必5+選3；必0+選8；必8+選0……)

182學分(126+56)

畢業學分條件說明
普通班學生



課程架構與學分數(普通班學生)

學分數 畢業門檻

三學年開課總學分 182 150

必修總學分 126 102

選修總學分 56 40

每週1節課＝1學分

團體活動、彈性學習、課後輔導課、寒暑假輔導課不計學分



普通班每學年開設學分數如下

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

高一
上學期 31(29) 上學期 0(2)

下學期 29(31) 下學期 2(0)

高二
上學期 24 上學期 6

下學期 24 下學期 6

高三
上學期 11 上學期 19

下學期 7 下學期 23



畢業條件 (IBDP實驗班學生)

畢
業
條
件

1.應修課程及學分
「應修總學分數為182學分；其中需至少150學分及格。

150學分中須包含：102必修（部定必修及校定必修）+ 40選修」。

2.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。

符合 不符合
但有120學分

不符合
且未達120學分

畢業證書 修業證書 歷年成績單



畢業學分條件說明
IBDP實驗班學生

150 學分

選修
40學分

必修114學分 選修68學分

必修102學分

必修或選修 8 學分(必5+選3；必0+選8；必8+選0……)

182學分(114+68)



學分數 畢業門檻

三學年開課總學分 182 150

必修總學分 114 102

選修總學分 68 40

課程架構與學分數( IBDP實驗班學生)

每週1節課＝1學分

團體活動、彈性學習、課後輔導課、寒暑假輔導課不計學分



IBDP實驗班每學年開設學分數如下

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

高一
上學期 10 上學期 21

下學期 8 下學期 23

高二
上學期 24 上學期 6

下學期 24 下學期 6

高三
上學期 24 上學期 6

下學期 24 下學期 6



畢業條件 (體育班學生)

畢
業
條
件

1.應修課程及學分
「應修總學分數為182學分；其中需至少150學分及格。
150學分中須包含：一般必修學分達80%及格、體育專業
必修學分達85%及格、一般選修學分達70%及格。

(81一般必修(不含校訂必修)+ 43專業必修+ 21選修)」。
2.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。

符合
不符合

但有120學分

不符合
且未達120學分

畢業證書 修業證書 歷年成績單



150 學分

選修
21學分

必修153學分 選修29學分

一般必修81學分

專業必修43學分

必修或選修 5 學分(必3+選2；必0+選5；必5+選0……)

182學分(101+2+50+29)

畢業學分條件說明
體育班學生



學分數 畢業門檻

三學年開課總學分 182 150

一般必修總學分 101 81

專業必修總學分 50 43

選修總學分 29 21

校訂必修 2

課程架構與學分數( 體育班學生)

每週1節課＝1學分

團體活動、彈性學習、課後輔導課、寒暑假輔導課不計學分



體育班每學年開設學分數如下

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

高一
上學期 30 上學期 1

下學期 30 下學期 1

高二
上學期 30 上學期 0

下學期 30 下學期 0

高三
上學期 18 上學期 12

下學期 15 下學期 15



如何取得學分？

學期成績及格



分項比例

科目
第一次
期中考

第二次
期中考

期末考 日常評量 寫作練習
國語文
寫作能
力測驗

藝能科
期末考

國語文 15% 15% 20% 20% 25% 5%

大部分學科
(定期評量3次)

(國語文、高二物理、
高二化學除外)

20% 20% 30% 30%

藝能科
(定期評量1次) 80% 20%



小育 小成

一段:70分
二段:80分
三段:90分

一段:40分
二段:50分
三段:60分

日常:缺考缺交0分 日常:80分



不及格怎麼辦？--機會一

不及格

成績不及格
(40-59分)

成績不及格
(39分以下)

補考
(寒假暑假第二週、
畢業考後一週)

及格

取得學分 沒有取得學分



不及格怎麼辦？--機會二

以該科目學年上、下學期成績平均計算

平均及格 平均不及格

僅取得及格學期學分皆取得上、下學期學分

上學期:58分
下學期:62分
學年平均:60分

上學期:58分
下學期:61分
學年平均:59.5分

取得
取得

未取得
取得



未取得學分之科目
進行重補修(暑假)

不及格及格

取得學分 沒有取得學分

不及格怎麼辦？--機會三



如何利用成績系統查詢累積學分?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

校務行政系統操作-登入方式單一身分驗證



校務行政系統操作-登入方式單一身分驗證

如果沒有單一身分驗證的話
可以進行「親子帳號」申請
就可以同時申請單一身分驗證了
(提出申請後請聯絡班導師協助認證)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登入後畫面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點選「各項查詢」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各學期學業成績
與累積學分數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選擇學年期



如何查詢成績—校務行政系統



SUMMARY

1.學生領取畢業證書的條件:
(1) 需修習182學分。
(2) 學業成績取得150學分【必修102、選修40】。
(3) 德行評量獎懲紀錄相抵未達三大過。

2.請家長提醒學生注意畢業條件與學分累積狀況。

3.學生的學習與成就，仰賴家長與學校的共同努力。
請您與我們一起陪伴學生在這條不輕鬆的路上，
穩紮穩打，持續前行！


